
华泰财险附加预防损失条款（2025 版 CB-T） 

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，安全，生产经营，劳动保护和其他类似事项的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加强管理，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，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发生，并维

护被保险财产的安全。 保险人可以检查被保险人是否遵守上述规定，并向投保人或被保险

人提供消除不安全因素或潜在危险的书面意见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当认真执行。如果投

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保护被保险财产安全义务，保险人有权增加保险费或者解

除合同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 


